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王瑜國  

              曾香梅  

              王瑜密  

              王瑜敏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王榮貴等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4日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聲請更正錯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113年10月4日所為109年度重上字第1

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漏未記載如附表一

㈠、㈡、㈢所示不動產之一、二審裁判費各為若干，兩造應

負擔訴訟費用不明，自應更正並詳列裁判費金額。又系爭判

決將如附表一㈠不動產（下稱○○路房地）分歸伊等維持共

有，並由伊等補償其餘共有人王榮貴、王榮昌、王榮德（下

稱王榮貴等3人）各2,119萬0,513元，然經新竹地政事務所

告知，○○路房地於辦理過戶前，全體共有人須繳清土地增

值稅、房屋稅、地價稅等稅捐合計高達1千多萬元，為避免

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上開稅捐繳納，請求更正系爭

判決並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

過戶之稅捐，聲請人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

將其餘補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以利強制執行過戶等語，爰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顯然錯誤，係指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

者而言（最高法院41年台抗字第6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倘

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並無不符之情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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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得聲請法院以裁定更正之。又「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

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

請以裁定確定之。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

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依

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

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

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

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

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

法第91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於

判決主文應分別就本案及訴訟費用之負擔為宣示，對訴訟費

用之裁判，僅諭知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一

般情形無須具體明示義務人應負擔之詳細費用金額（例外：

小額程序之判決），最終核算當事人應負擔之具體金額，係

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至第94條明定有關由法院確定訴訟費用

之程序。

三、經查，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已諭知本件訴訟第一、二審訴訟

費用（含追加之訴）應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

例，即無違誤。至於訴訟費用額部分，依上說明，依法本無

於本件二審訴訟一併確定之必要，應由聲請人於訴訟終結

後，向第一審受訴法院聲請以裁定確定之，是聲請人主張此

部分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裁判費之情事

云云，即不足採。又聲請人以其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

協議辦理○○路房地之稅捐繳納為由，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

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

稅捐，伊等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

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部

分，乃屬當事人依相關稅捐法規應負擔之稅費，尚非本件分

割共有物訴訟之訴訟標的，兩造更未曾於訴訟中為任何主

張，即非屬於誤寫、誤算，自不得裁定更正之。從而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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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更正錯誤，並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湯千慧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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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王瑜國  
              曾香梅  
              王瑜密  
              王瑜敏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王榮貴等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聲請更正錯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113年10月4日所為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漏未記載如附表一㈠、㈡、㈢所示不動產之一、二審裁判費各為若干，兩造應負擔訴訟費用不明，自應更正並詳列裁判費金額。又系爭判決將如附表一㈠不動產（下稱○○路房地）分歸伊等維持共有，並由伊等補償其餘共有人王榮貴、王榮昌、王榮德（下稱王榮貴等3人）各2,119萬0,513元，然經新竹地政事務所告知，○○路房地於辦理過戶前，全體共有人須繳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地價稅等稅捐合計高達1千多萬元，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上開稅捐繳納，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聲請人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利強制執行過戶等語，爰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然錯誤，係指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者而言（最高法院41年台抗字第6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倘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並無不符之情事，當事人自不得聲請法院以裁定更正之。又「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於判決主文應分別就本案及訴訟費用之負擔為宣示，對訴訟費用之裁判，僅諭知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一般情形無須具體明示義務人應負擔之詳細費用金額（例外：小額程序之判決），最終核算當事人應負擔之具體金額，係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至第94條明定有關由法院確定訴訟費用之程序。
三、經查，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已諭知本件訴訟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應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即無違誤。至於訴訟費用額部分，依上說明，依法本無於本件二審訴訟一併確定之必要，應由聲請人於訴訟終結後，向第一審受訴法院聲請以裁定確定之，是聲請人主張此部分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裁判費之情事云云，即不足採。又聲請人以其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路房地之稅捐繳納為由，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伊等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部分，乃屬當事人依相關稅捐法規應負擔之稅費，尚非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之訴訟標的，兩造更未曾於訴訟中為任何主張，即非屬於誤寫、誤算，自不得裁定更正之。從而聲請人聲請更正錯誤，並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湯千慧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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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香梅  
              王瑜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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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王榮貴等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10月4日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聲請更正錯誤，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113年10月4日所為109年度重上字第1
    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漏未記載如附表一㈠
    、㈡、㈢所示不動產之一、二審裁判費各為若干，兩造應負擔
    訴訟費用不明，自應更正並詳列裁判費金額。又系爭判決將
    如附表一㈠不動產（下稱○○路房地）分歸伊等維持共有，並
    由伊等補償其餘共有人王榮貴、王榮昌、王榮德（下稱王榮
    貴等3人）各2,119萬0,513元，然經新竹地政事務所告知，○
    ○路房地於辦理過戶前，全體共有人須繳清土地增值稅、房
    屋稅、地價稅等稅捐合計高達1千多萬元，為避免全體共有
    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上開稅捐繳納，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
    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
    ，聲請人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
    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利強制執
    行過戶等語，爰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
    顯然錯誤，係指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
    者而言（最高法院41年台抗字第6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倘
    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並無不符之情事，當事人
    自不得聲請法院以裁定更正之。又「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
    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
    請以裁定確定之。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
    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依
    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
    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
    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
    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
    。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於判
    決主文應分別就本案及訴訟費用之負擔為宣示，對訴訟費用
    之裁判，僅諭知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一般
    情形無須具體明示義務人應負擔之詳細費用金額（例外：小
    額程序之判決），最終核算當事人應負擔之具體金額，係依
    民事訴訟法第91條至第94條明定有關由法院確定訴訟費用之
    程序。
三、經查，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已諭知本件訴訟第一、二審訴訟
    費用（含追加之訴）應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
    ，即無違誤。至於訴訟費用額部分，依上說明，依法本無於
    本件二審訴訟一併確定之必要，應由聲請人於訴訟終結後，
    向第一審受訴法院聲請以裁定確定之，是聲請人主張此部分
    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裁判費之情事云云
    ，即不足採。又聲請人以其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
    辦理○○路房地之稅捐繳納為由，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載：
    「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伊
    等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金額提
    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部分，乃屬當事
    人依相關稅捐法規應負擔之稅費，尚非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
    之訴訟標的，兩造更未曾於訴訟中為任何主張，即非屬於誤
    寫、誤算，自不得裁定更正之。從而聲請人聲請更正錯誤，
    並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湯千慧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
聲  請  人    王瑜國  
              曾香梅  
              王瑜密  
              王瑜敏  
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王榮貴等間分割共有物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4日本院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聲請更正錯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113年10月4日所為109年度重上字第135號判決（下稱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漏未記載如附表一㈠、㈡、㈢所示不動產之一、二審裁判費各為若干，兩造應負擔訴訟費用不明，自應更正並詳列裁判費金額。又系爭判決將如附表一㈠不動產（下稱○○路房地）分歸伊等維持共有，並由伊等補償其餘共有人王榮貴、王榮昌、王榮德（下稱王榮貴等3人）各2,119萬0,513元，然經新竹地政事務所告知，○○路房地於辦理過戶前，全體共有人須繳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地價稅等稅捐合計高達1千多萬元，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上開稅捐繳納，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聲請人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以利強制執行過戶等語，爰聲請裁定更正錯誤。
二、按判決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法院得隨
　　時以裁定更正之，民事訴訟法第2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顯然錯誤，係指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顯然不符者而言（最高法院41年台抗字第66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倘判決中所表示者與法院本來之意思並無不符之情事，當事人自不得聲請法院以裁定更正之。又「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於訴訟終結後，第一審受訴法院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者，應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他造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依第1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是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於判決主文應分別就本案及訴訟費用之負擔為宣示，對訴訟費用之裁判，僅諭知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一般情形無須具體明示義務人應負擔之詳細費用金額（例外：小額程序之判決），最終核算當事人應負擔之具體金額，係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至第94條明定有關由法院確定訴訟費用之程序。
三、經查，系爭判決主文第六項已諭知本件訴訟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應負擔費用之義務人及其應負擔之比例，即無違誤。至於訴訟費用額部分，依上說明，依法本無於本件二審訴訟一併確定之必要，應由聲請人於訴訟終結後，向第一審受訴法院聲請以裁定確定之，是聲請人主張此部分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裁判費之情事云云，即不足採。又聲請人以其為避免全體共有人日後未能協議辦理○○路房地之稅捐繳納為由，請求更正系爭判決並記載：「如王榮貴等3人未配合辦理繳納○○路房地過戶之稅捐，伊等可自找補之金額中扣除代墊之稅捐，並將其餘補償金額提存後，辦理○○路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部分，乃屬當事人依相關稅捐法規應負擔之稅費，尚非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之訴訟標的，兩造更未曾於訴訟中為任何主張，即非屬於誤寫、誤算，自不得裁定更正之。從而聲請人聲請更正錯誤，並不合法，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湯千慧
　　　　　　　　　　　　　　　法　官　羅立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葉蕙心


